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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第一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12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西棟 4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吳總務長○宏                                        記錄：林○萱 

出席：羅委員○誠、陳委員○升、王委員○文（請假）、許委員○麟（請假）、羅

委員○龍（請假）、吳委員○憲、趙委員○元（請假）、曾委員○慧、洪委

員○霞、楊委員○婷（請假）、李委員○夫、涂委員○誠（請假）、陳委員

○煌、張委員○輝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詳議程資料。 

   

三、業務報告：詳議程資料 

    

貳、討論提案 : 

 

第一案 

  案由：考量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與使用狀況，擬修改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

及管理要點。 

   說明： 

一、 於 112學年度第一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調漲宿舍管理

費、非編制人員使用費與延長使用費。原本於本要點第 2 點明確訂定非

編制人員須繳交使用費三千元，經詢法制組，如需調漲非編制人員使用

費，除須修改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亦須修改旨揭要點，增加行政

流程。為利後續管理費調漲事宜，擬將第 2 點第 1 項第 2 款修改為「每

月應繳交使用費之收費標準，另公告之。」 

二、 依上次會議決議，並依教育部 113年度事務檢核實地訪查之建議事項（如

附件五），職務宿舍須規定每次借用年限，藉由每次重新簽約，重行檢討

契約內容；同時為使宿舍供借與管理有一致原則，以合理分配有限資

源，擬新增第 6 點「宿舍借用期間為八年，得於借用期間屆滿前，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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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續約申請，每次續約期間三年。」與第 10 點「本要點 114 年○月○

日修正通過後，總務處應通知宿舍借用人辦理換約事宜。」原 6、7、8

點序位順延為 7、8、9 點。 

三、 依上次會議決議，為解決新聘教職員較難申請到宿舍的狀況，須於每次

分配時保留一定比例數量的空房予新聘教職員申請，保留數量參考近

10 年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狀況（如附件六）。另，考量編制內外教職員分

配優先順序，以及實際分配時間需求，將第 5 點修改為「分配作業，原

則於每學期開學前（一、七月間） 與四月、十月間，視宿舍騰空間數，

依候配名冊順序統一集中辦理，每次至少須保留空餘間數之十分之七

（採四捨五入計算），以分配予新聘教職員。如於學期中到職，而確有

急需借用，且宿舍亦有空餘時，得於簽請總務長核定後借用。」 

四、 依法制組建議，修正原第 9點文字內容。 

五、 依法制組建議，擬於第 7 點增加「離職」文字。 

六、 檢附「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俢正（草案）」（如附件七）。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宿舍供下列人員借用： 

（一）本校編制內教職員。 

（二）教育部、國科會延聘來校

任教學人、博士後研究人員、校

聘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職務代

理人，如確因工作與事實之需

要，經專案審查核可，亦得於聘

期內申請借用。但應以編制內人

員為優先，且須按月繳交使用

費。每月應繳交使用費之收費標

準，另公告之。 

（三）略 

（四）略 

 

二、本宿舍供下列人員借用： 

（一）本校編制內教職員。 

（二）教育部、國科會延聘來校

任教學人、博士後研究人員、校

聘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職務代

理人，如確因工作與事實之需

要，經專案審查核可，亦得於聘

期內申請借用。但應以編制內人

員為優先，且須按月繳交使用

費。 

編制外人員經配借宿舍者，每月

酌收使用費新台幣參仟元整。 

（三）略 

（四）略 

 

為簡化修改管理費行政流

程，額外公告詳細金額。 

 

五、申請借用程序如下： 

（一）略 

（二）略 

（三）分配作業原則於每學期開

學前(一、七月間)與四月、十月

間，視宿舍騰空間數，依候配名

冊順序統一集中辦理，每次至少

須保留空餘間數之十分之七（採

五、申請借用程序： 

（一）略 

（二）略 

前項第一款分配作業，原則於每

學期開學前(一、七月間)，視宿

舍騰空間數，依候配名冊順序統

一集中辦理。如於學期中到職，

而確有急需借用，且宿舍亦有空

考量宿舍分配需求，統一並

增加分配時間，並保留一定

比例空房予新聘教職員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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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捨五入計算），以分配予新聘

教職員。如於學期中到職，而確

有急需借用，且宿舍亦有空餘

時，得於簽請總務長核定後借

用。 

餘時，得再酌情依規定辦理分

配。 

六、宿舍借用期間為八年，得於

借用期間屆滿前，再提出續約申

請，每次續約期間三年。 

 一、本條新增。 

二、依上次會議決議新增宿

舍借用年限。 

七、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離

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

應在 3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

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 1 個月內

遷出，交回鑰匙後，始得辦理離

校手續，嗣後仍返校服務時得優

先予以配借。 

宿舍借用人依約遷出前，仍需收

取管理費及相關費用。 

七、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停

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應在 3

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職或免

職處分時，應在 1個月內遷出，

交回鑰匙後，始得辦理離校手

續，嗣後仍返校服務時得優先予

以配借。 

宿舍借用人依約遷出前，仍需收

取管理費及相關費用。 

依法制組建議修改文字內

容。 

十、本要點 114 年○月○日修正

通過後，總務處應通知宿舍借用

人辦理換約事宜。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宿舍供借與管理有

一致原則，以合理分配有限

資源，現住宿人統一換約。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修

訂時亦同。 

依法制組建議修改文字內

容。 

擬辦：通過後，擬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本要點第 2點第 1 項第 2 款條文修改，因「另公告之」無法清楚告知收

費標準資料載明位置，依委員建議，修改為「每月應繳交使用費之收費

標準，如附件。」 

 二、本要點第 5點修改，為利新聘教職員申請，依委員建議，將四捨五入計

算修改為「無條件進位」。 

 三、其餘修改部分照案通過，修改草案對照表如下： 

備註：會後確認，宿舍收費標準表已有公告於本組網頁，且係將多房間與單房

間職務宿舍合併公告。如依會議決議修改為「每月應繳交使用費之收費

標準，如附件」，或有須將收費標準表拆開作為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

理要點與國際學人短期多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之附件，並須於

修改後提送行政會議審核問題。經與古副主任秘書確認後，考量法律專

業性與行政單位效率，維持原提案「每月應繳交使用費之收費標準，另

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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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宿舍供下列人員借用： 

（一）本校編制內教職員。 

（二）教育部、國科會延聘來校

任教學人、博士後研究人員、校

聘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職務代

理人，如確因工作與事實之需

要，經專案審查核可，亦得於聘

期內申請借用。但應以編制內人

員為優先，且須按月繳交使用

費。每月應繳交使用費之收費標

準，另公告之。 

（三）略 

（四）略 

 

二、本宿舍供下列人員借用： 

（一）本校編制內教職員。 

（二）教育部、國科會延聘來校

任教學人、博士後研究人員、校

聘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職務代

理人，如確因工作與事實之需

要，經專案審查核可，亦得於聘

期內申請借用。但應以編制內人

員為優先，且須按月繳交使用

費。 

編制外人員經配借宿舍者，每月

酌收使用費新台幣參仟元整。 

（三）略 

（四）略 

 

為簡化修改管理費行政流

程，額外公告詳細金額。 

 

五、申請借用程序如下： 

（一）略 

（二）略 

（三）分配作業原則於每學期開

學前(一、七月間)與四月、十月

間，視宿舍騰空間數，依候配名

冊順序統一集中辦理，每次至少

須保留空餘間數之十分之七（無

條件進位），以分配予新聘教職

員。如於學期中到職，而確有急

需借用，且宿舍亦有空餘時，得

於簽請總務長核定後借用。 

五、申請借用程序： 

（一）略 

（二）略 

前項第一款分配作業，原則於每

學期開學前(一、七月間)，視宿

舍騰空間數，依候配名冊順序統

一集中辦理。如於學期中到職，

而確有急需借用，且宿舍亦有空

餘時，得再酌情依規定辦理分

配。 

考量宿舍分配需求，統一並

增加分配時間，並保留一定

比例空房予新聘教職員申

請。 

六、宿舍借用期間為八年，得於

借用期間屆滿前，再提出續約申

請，每次續約期間三年。 

 一、本條新增。 

二、依上次會議決議新增宿

舍借用年限。 

七、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離

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

應在 3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

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 1 個月內

遷出，交回鑰匙後，始得辦理離

校手續，嗣後仍返校服務時得優

先予以配借。 

宿舍借用人依約遷出前，仍需收

取管理費及相關費用。 

七、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停

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應在 3

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職或免

職處分時，應在 1個月內遷出，

交回鑰匙後，始得辦理離校手

續，嗣後仍返校服務時得優先予

以配借。 

宿舍借用人依約遷出前，仍需收

取管理費及相關費用。 

依法制組建議修改文字內

容。 

十、本要點 114 年○月○日修正

通過後，總務處應通知宿舍借用

人辦理換約事宜。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宿舍供借與管理有

一致原則，以合理分配有限

資源，現住宿人統一換約。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修

訂時亦同。 

依法制組建議修改文字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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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配合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修改，擬修改本校宿舍配借及

管理要點。 

  說明：  

一、 配合第一案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第 5 點修改，擬於第 6點宿

舍之借用規定增加須「保留部分宿舍供新進教職員住宿使用」。 

二、 依上次會議決議與教育部 113 年度事務檢核實地訪查之建議事項，需增

加宿舍保留空房與借用年限規定，並送教育部審核。於第 8 點增加「宿

舍之借用年限與保留數量，於各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另訂之。」 

三、 依財政部宿舍管理手冊第 15 點規定與本要點第 16點規定，借用人應維

護宿舍內外之環境整潔，明確訂定宿舍自治會收取管理費需支付內容，

擬修改第 16點後段為「各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為提昇住宿品質及使用

功能，得按月收取自治管理費，用以支付管理人員工資、公用水電、燃

料、文康用品、公共區域環境整潔維護及公共區域家具設備之維護、修

繕等費用。」 

四、 將財政部宿舍管理手冊第 12 點規定增加至旨揭要點，以利後續校方管

控宿舍，增加第 17點「宿舍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本校得收回宿舍，借

用人應配合搬遷，將借用宿舍交還校方：(一)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為因應學校發展需要而拆除。(三)用途變更、用

途廢止、管理機關變更等。(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

量，管理機關須收回時。」原第 17、18 點順延為 18、19點。 

五、 檢附「本校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俢正（草案）」（如附件八）。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宿舍之借用，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戶籍等相關證明文件送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登記候配， 

並由該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

形，保留部分宿舍供新進教職員

住宿使用，並依規定審查分配

後，簽請核定，並提委員會報告。 

六、宿舍之借用，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戶籍等相關證明文件送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登記候配， 

並由該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

形，依規定審查分配後，簽請核

定，並提委員會報告。 

配合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

配借及管理要點修改，增加

保留空房規定。 

八、宿舍使用及配借事項，如因

校務發展之需要，得簽請校長核

定變更之，但應向委員會報備。 

宿舍之借用年限與保留數量，於

八、宿舍使用及配借事項，如因

校務發展之需要，得簽請校長核

定變更之，但應向委員會報備。 

 

依上次會議決議與教育部

113年度事務檢核實地訪

查之建議事項，增加宿舍保

留空房與借用年限規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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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另訂

之。 

送教育部審核。 

十六、本校宿舍為加強服務與管

理，得由借用人籌組自治管理委

員會，其成員、組織及服務、管

理項目等，得由該宿舍自治管理

委員會自行研擬訂定自治公

約。各宿舍借用人應確實遵守宿

舍公約，注重公共安全，並維護

宿舍之整潔、秩序與安寧。各宿

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為提昇住宿

品質及使用功能，得按月收取自

治管理費，用以支付管理人員工

資、公用水電、燃料、文康用品、

公共區域環境整潔維護及公共

區域家具設備之維護、修繕等費

用。 

十六、本校宿舍為加強服務與管

理，得由借用人籌組自治管理委

員會，其成員、組織及服務、管

理項目等，得由該宿舍自治管理

委員會自行研擬訂定自治公

約。各宿舍借用人應確實遵守宿

舍公約，注重公共安全，並維護

宿舍之整潔、秩序與安寧。各宿

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為提昇住宿

品質及使用功能，得按月收取自

治管理費，用以支付管理人員工

資、公用水電、燃料、文康用品

及宿舍家具設備之維護、修繕等

費用。 

依財政部宿舍管理手冊第

15點規定與本要點第 16點

規定，借用人應維護宿舍內

外之環境整潔，明確訂定宿

舍自治會收取管理費需支

付內容。 

十七、宿舍有下列情形之一時，

本校得收回宿舍，借用人應配合

搬遷，將借用宿舍交還本校： 

(一)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為因應學

校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用途變更、用途廢止、管理

機關變更等。 

(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

有特別考量，管理機關須收回

時。 

 一、本條新增。 

二、將財政部宿舍管理手冊

第 12 點新增至本校要點。 

擬辦：通過後，擬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因文義重複，依委員建議，將第 17點第 4款修改為「其他無法繼續為宿

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須收回時。」 

 二、其餘修改部分照案通過，修改草案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宿舍之借用，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戶籍等相關證明文件送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登記候配， 

並由該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

形，保留部分宿舍供新進教職員

住宿使用，並依規定審查分配

後，簽請核定，並提委員會報告。 

六、宿舍之借用，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戶籍等相關證明文件送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登記候配， 

並由該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

形，依規定審查分配後，簽請核

定，並提委員會報告。 

配合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

配借及管理要點修改，增加

保留空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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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宿舍使用及配借事項，如因

校務發展之需要，得簽請校長核

定變更之，但應向委員會報備。 

宿舍之借用年限與保留數量，於

各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另訂

之。 

八、宿舍使用及配借事項，如因

校務發展之需要，得簽請校長核

定變更之，但應向委員會報備。 

 

依上次會議決議與教育部

113年度事務檢核實地訪

查之建議事項，增加宿舍保

留空房與借用年限規定，並

送教育部審核。 

十六、本校宿舍為加強服務與管

理，得由借用人籌組自治管理委

員會，其成員、組織及服務、管

理項目等，得由該宿舍自治管理

委員會自行研擬訂定自治公

約。各宿舍借用人應確實遵守宿

舍公約，注重公共安全，並維護

宿舍之整潔、秩序與安寧。各宿

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為提昇住宿

品質及使用功能，得按月收取自

治管理費，用以支付管理人員工

資、公用水電、燃料、文康用品、

公共區域環境整潔維護及公共

區域家具設備之維護、修繕等費

用。 

十六、本校宿舍為加強服務與管

理，得由借用人籌組自治管理委

員會，其成員、組織及服務、管

理項目等，得由該宿舍自治管理

委員會自行研擬訂定自治公

約。各宿舍借用人應確實遵守宿

舍公約，注重公共安全，並維護

宿舍之整潔、秩序與安寧。各宿

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為提昇住宿

品質及使用功能，得按月收取自

治管理費，用以支付管理人員工

資、公用水電、燃料、文康用品

及宿舍家具設備之維護、修繕等

費用。 

依財政部宿舍管理手冊第

15點規定與本要點第 16點

規定，借用人應維護宿舍內

外之環境整潔，明確訂定宿

舍自治會收取管理費需支

付內容。 

十七、宿舍有下列情形之一時，

本校得收回宿舍，借用人應配合

搬遷，將借用宿舍交還本校： 

(一)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為因應學

校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用途變更、用途廢止、管理

機關變更等。 

(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

有特別考量須收回時。 

 一、本條新增。 

二、將財政部宿舍管理手冊

第 12 點新增至本校要點。 

 

第三案 

  案由：考量本校學人宿舍配借狀況與短期學舍（招待所）配借狀況，擬將東寧

學人宿舍 50/52 號一棟依序變更為短期學舍（招待所）使用。 

   說明： 

一、 依本次宿舍配借現況，未配借宿舍共有 35間，1月預計可配借宿舍有

17 間，且未來會逐年將未配借宿舍中需要大型整修的房間整修完畢。

依近 10 年（103~113 年）申請件數（如附件九）判斷，保留給教師申請

的多房間數量充足，空房數量大於每年平均配借數量（17 間）。同時，

目前招待所房間數量共有東寧國際學人短期學舍 8 間、東寧短期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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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間與敬業短期學舍 8 間，近年來，短期學舍的申請狀況踴躍，有供

不應求的情形，為有效利用學校空間，避免閒置，擬將東寧學人宿舍

50/52 一棟變更為短期學舍。 

二、 依據目前學人宿舍配借居住狀況（如附件十），東寧學人宿舍 50/52號一

棟空房數量較多，且剩餘住戶預計遷出時間為 2年內 2位、3 年內 2位、

6 年內 1位，可居住至退休住戶 1 位（尚需 3 年屆齡退休），預計遷出

時間較其他棟短，因此擬將本棟宿舍依序變更為短期學舍。擬將目前空

房先變更為短期學舍，不再配借，待未來現有住戶遷出並變更用途完

畢，再整棟整修並作為短期學舍使用。 

擬辦：擬通過後，續向教育部申請用途變更。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考量宿舍修繕管理權責劃分，擬將本校配借宿舍申請修繕辦法審核單位

變更為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 

  說明： 

一、 旨揭辦法訂定於民國 81年，當時尚未成立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該

辦法由營繕組訂定，總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如需修改須先提

送總務會議。因宿舍修繕事務與宿舍管理關聯性較大，依本校教職員宿

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4條規定，委員會任務包括其他有關宿

舍配借及管理事宜，是以擬將本辦法審核單位由總務會議更改為本校宿

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如本次會議通過將審核單位更改為委員會，將提

案至總務會議，於總務會議上修改第 6 條權責單位，通過後再於下次會

議討論本辦法條文修改。 

二、 檢附「本校配借宿舍申請修繕辦法（草案）」（如附件十一）。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校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因本要點屬於宿舍管理事

務，依本校教職員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四條規定，屬委員會任務之

一，是以擬將本辦法審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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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由總務會議更改為本校

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 

擬辦：通過後，擬提送總務會議修改。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東寧學人宿舍自治委員會） 

  案由：有關宿舍舍區樹木修剪作業範圍，建請樹高兩公尺以上之樹木，由學校

統籌辦理。詳如說明。 

  說明：因提案單位撤案，本次會議取消討論。 

 

臨時提案 

  案由：配合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修改，擬修改本校單房間職務

宿舍借用契約。 

  說明：  

一、 配合前案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條文第 6 點修改，擬修改第一

條為「借用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期間為 8 年。

於前開期間屆滿前，借用人若有繼續借用職務宿舍之需要，應於總務處

辦理每學期開學前之分配作業(一、七月間)與四、十月前提出申請。借

用人若未依限提出申請，即應於前開期間屆滿後 3 個月內遷出。」 

二、 依法制組修改建議，擬於第 3 條增加「離職」文字。 

三、 檢附「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契約（草案）」（如附件十二）。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借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期間為 8

年。於前開期間屆滿前，借用人

若有繼續借用職務宿舍之需

要，應於總務處辦理每學期開學

前之分配作業(一、七月間)與

四、十月前提出申請。借用人若

未依限提出申請，即應於前開期

間屆滿後 3個月內遷出。 

一、借用期間：以借用人在本校

任職，並符合借住單房間職務宿

舍各項規定之期間為借用期間

（如附件）。 

配合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

配借及管理要點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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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用人因調職、離職、停職、

留職停薪、退休，應在 3 個月內

遷出；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

時，應在 1個月內遷出，將借用

宿舍交還貸與人。 

三、借用人因調職、停職、留職

停薪、退休，應在 3個月內遷出；

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

在 1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

還貸與人。 

依法制組建議修改。 

擬辦：通過後，擬於會議記錄核定後作為公證契約版本。於單房間職務宿舍配

借及管理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作為公證契約版本。 

決議： 

 一、因續約期限訂為 3 年，依委員建議，將第 1 條「期間為 8 年」修改為「期

間為 年」。 

 二、其餘修改部分照案通過，修改草案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借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期間為  

年。於前開期間屆滿前，借用人

若有繼續借用職務宿舍之需

要，應於總務處辦理每學期開學

前之分配作業(一、七月間)與

四、十月前提出申請。借用人若

未依限提出申請，即應於前開期

間屆滿後 3個月內遷出。 

一、借用期間：以借用人在本校

任職，並符合借住單房間職務宿

舍各項規定之期間為借用期間

（如附件）。 

配合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

配借及管理要點修改。 

三、借用人因調職、離職、停職、

留職停薪、退休，應在 3 個月內

遷出；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

時，應在 1個月內遷出，將借用

宿舍交還貸與人。 

三、借用人因調職、停職、留職

停薪、退休，應在 3個月內遷出；

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

在 1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

還貸與人。 

依法制組建議修改。 

備註：因本案修改係配合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要點年限修改，上位法規

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才得實施，故旨揭契約改為於單房間職務宿舍配借

及管理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方作為公證契約版本。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